行政许可类

职权编码：

职权名称：爆破作业许可（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）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有异议



        无异议

              准予许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复审（承办机构负责人）





审查（承办人）





窗口受理





补正





申请条件


提交的材料





申 请





接


收


凭


证





提


交


资


料





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

职权：材料逾期未补正的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需听证的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有特殊程序的








            意见反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


        需延期的



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

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（告知理由、救济权利）





□检测


□检验


□检疫


■专家评审


□鉴定


□招标


□拍卖


□考试


□考核


■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


（以上所需时间均不计入许可期）








承办机构：


长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管大队科（窗口受理）


长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管大队科（审查）


长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危管大队（复审）


机关负责人/首席代表（决定）


长治市政务大厅公安窗口（制发决定文书）





           


服务电话：0355-2210084


监督电话：0355-2210101


备注：原则上行政许可应由各部门行政


        审批科统一承办。








延期决定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


依依法需要公示

















公 示





决定（机关负责人）





公 开





制发决定文书


（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)





存档








